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拟调整方案

为适应园区公共租赁住房运营和维护需求，增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政策对公共租赁住房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按照《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昆明市市级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管理机制>的通知》（昆发改价格〔2025〕397号）要求，县发展改革局会同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在履行政府制定价格程序的基础上，拟调整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
一、调整范围
富民工业园区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大营公租房、哨箐公租房共14幢公共租赁住房。
二、拟调整价格
1.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和一室一厨一卫租金标准由3.5元/平方米/月调整为4元/平方米/月。
2.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租金标准由4.2元/平方米/月调整为4.6元/平方米/月。
三、其他事项
（一）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不包括承租人租赁期间实际发生的水、电、气、通信、电视、物业服务、垃圾清运等费用。
[bookmark: _GoBack]（二）此次调整收费执行时间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方案印发之日租赁合同未到期的按原价格执行）。
